
发生事故的时候
～关于由于第三者行为引起的伤病申请报告等～

因交通事故等由于第三者行为而受
伤时的治疗费，原则上由加害者承

担。

但是，如果不是因工作或上班灾害而
受伤，可以使用健康保险接受治疗。
（可以用健康保险垫付治疗费，之后再
向加害者要求赔偿。）

为了防止无法向加害者申请垫付的治疗费，如果与加
害者协商和解的话，请事先与所加入的健康保险协会
的都道府县支部联系。

因交通事故等由于第三者行为而受伤，使用健康保险接受治疗的
情况时，要提交「第三者行为导致的伤病申请报告」等。持有健康
保险协会的保险证的人请从主页下载文件并打印。填写文件后，
请邮寄给所加入的健康保险协会的都道府县支部。


